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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政发〔2018〕13 号

关于印发库尔勒市农村国土资源管理意见的通知

各乡、镇、场，有关单位：

《库尔勒市农村国土资源管理意见》已经库尔勒市第十届人

民政府第 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库尔勒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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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尔勒市农村国土资源管理意见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明晰库尔勒市农村国土资源管理职责，进一步规

范和加强农村国土资源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，及自治区党委《关于推进乡镇站所管理体制改革的

指导意见》（新党发﹝2015﹞10 号）、库尔勒市党委《关于印发<

库尔勒市乡镇站所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库党发

﹝2016﹞10 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第二条 加强农村国土资源管理应遵循“依法依规，保护资

源；集约节约，合理利用；科学管理，维护生态；严格执法，强

化监督”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管理范围和职责

第三条 库尔勒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各乡（镇）、场开

展的农村国土资源管理进行总体指导和监督检查。各乡镇下设的

乡（镇）村镇规划建设发展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服务中心）具体

实施所管辖区范围内农村国土资源管理业务，服务中心管理范围

如下：

铁克其乡服务中心管理铁克其乡和铁克其乡乔木格其开发

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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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瓦提乡服务中心管理阿瓦提乡、阿瓦提农场；

西尼尔镇服务中心管理西尼尔镇；

哈拉玉宫乡服务中心管理哈拉玉宫乡；

普惠乡服务中心管理普惠乡、普惠农场、普惠牧场、经济牧

场；

托布力其乡服务中心管理托布力其乡、包头湖农场；

英下乡服务中心管理英下乡、沙依东园艺场；

恰尔巴格乡服务中心管理恰尔巴格乡；

兰干乡服务中心管理兰干乡；

和什力克乡服务中心管理和什力克乡；

上户镇服务中心管理上户镇、国家农作物原种场、库尔楚园

艺场；

塔什店镇服务中心管理塔什店镇。

第四条 农村国土资源管理实行乡、镇、场（长）负责制，

各乡（镇）、场是辖区内国土资源管理的责任主体，乡（镇）、场

主要负责人对辖区内农村国土资源工作负总责。职责如下：

1. 执行乡（镇）、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年度计

划、土地开发整治规划；

2. 开展耕地保护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，履行耕地保护

目标责任；

3. 开展本管辖区域内的土地资源调查、用地申报、土地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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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、土地统计、用地批后监管。

4. 开展国土资源动态巡查，以及各类国土资源违法、信访

案件和土地权属纠纷的协调、调查工作。

5. 开展业务培训，加强农村国土资源工作宣传。

6. 开展其他农村国土资源管理工作。

7. 接受市人民政府、市国土资源局对农村国土资源管理工

作的考核和监督。

第三章 工作要求及流程

第五条 乡（镇）、场要严格按照《库尔勒市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》的要求，配合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开展本辖区乡（镇）、

场级、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开发整治规划和土地利用年

度计划的编制和制定，并遵照执行。

第六条 按照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年度《耕地保护目标责任

书》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，与下辖的村（分场）签订乡（镇）、

场—村（分场）年度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，明确村（分场）耕地

保护责任，开展耕地保护。完成上级下达的退耕休耕工作任务。

第七条 按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的有关工作要求和安排部

署，组织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定界；按照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

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》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，与

下辖的村（分场）签订乡（镇）、场—村（分场）永久基本农田

保护责任书，明确保护责任，保护永久基本农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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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按照确定的土地开发整

治规划申请实施土地开发整治项目。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

提出申请，并由乡（镇）、场出具初步审查意见后，报市国土资

源主管部门审核；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

场）实地踏勘、调查并进行初步审核论证；审核论证通过后，由

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项目设计施工进行公开招标确定项目承

担单位，并形成申报材料逐级上报有权限的人民政府及上级主管

部门审批。

土地开发整治项目设计和施工时，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

要积极配合项目承担单位开展项目设计和施工，协调解决项目设

计和施工过程中的有关问题。

对已完成的土地开发整治项目竣工通过验收后，市国土资源

主管部门将项目整体移交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，由乡（镇）、

场、村（分场）对项目进行后期管护。

第九条 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申请公共设施、公益事

业建设用地、农民个人申请农村宅基地，须符合《库尔勒市土地

利用总体规划》。乡（镇）、场对用地申请受理初审，发改、环保、

住建、规划等相关部门出具审查意见后，由乡（镇）、场报市国

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，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逐级上报

有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。

第十条 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及企业、个人申请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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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、设施农用地、临时用地，须符合《库尔勒市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》。乡（镇）、场对用地申请受理初审，环保、畜牧、农业、

林业、水利、规划等相关部门出具审查意见后，由乡（镇）、场

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核，由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逐级上

报有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。

第十一条 申请非农建设用地，应尽量利用荒山荒坡、盐碱

地、沙地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，不占或少占耕地、园地、

林地等农用地，确需占用的，应及时申报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。

非农建设项目涉及占用耕地的，非农建设单位还应依法履行耕地

占补平衡义务，严禁占用基本农田。

第十二条 乡（镇）、场、村（分场）及企业、个人申请办

理不动产登记手续（包括农用地、设施农用地、农村宅基地、建

设用地等的首次登记、变更登记、转移登记、抵押登记、注销抵

押登记和其他登记），乡（镇）、场受理登记申请，组织开展权属

调查和地籍调查，资料齐全、初审通过后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

审核，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注册登记、核发（换发）

不动产权证书，并将资料整理归档。

第十三条 辖区内其他建设用地由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

同乡（镇）、场联合开展实地踏勘、权属调查和地籍调查工作，

调查结果无误，经乡（镇）、场确认（相关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

章）后作为办理后续用地审批和不动产登记手续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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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乡（镇）、场负责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批准用地的

建设项目土地开发和建设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，监督土地开

发、建设使用以及闲置情况，并及时向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备。

第十五条 乡（镇）、场负责制定动态巡查制度和巡查计划，

对辖区内非法开垦土地、违法占农用地、未利用土地进行建设、

无证开采、乱采滥挖砂石粘土等国土资源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巡察

检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及时制止、并开展调查，同时将调查

处置结果及时报库尔勒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。建立并及时填写

国土资源动态巡查登记台账，每月 3 日前向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

报前一个月的国土资源动态巡查情况。

第十六条 辖区内国土资源信访案件、转办案件、土地权属

纠纷等，乡（镇）、场要积极会同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，相互协

作，共同开展调查、协调、处理工作。

第十七条 乡（镇）、场按照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《土地矿

产卫片执法检查目标责任书》，与村（分场）签订乡（镇）、场—

村（分场）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目标责任书；在市国土资源主

管部门指导下，对年度内遥感监测和土地利用现状变更图斑、土

地矿产卫片疑似违法图斑开展调查；做好核实举证、数据汇总和

报表填报，并按规定上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核；协助市国土

资源主管部门对违法图斑进行查处和整改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按照上级下达的年度国有农用土地租赁金收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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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，开展辖区内国有农用土地租赁金的年度收缴工作，做到应

收尽收。

第十九条 服务中心应对管辖区内国有农用地土地权利证

书定期进行年检。对国有农用地是否存在违法用地、是否改变土

地用途、是否存在用地纠纷、土地租赁金是否足额缴纳等相关情

况进行调查并由乡（镇）、场出具调查意见，报市国土资源主管

部门审核，审核通过由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加盖年检审验章。年

检过程中如发现国有农用地存在违法用地、改变土地用途、存在

用地纠纷、土地租赁金两年以上未缴纳等情况，不予年检。乡

（镇）、场应及时将情况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，由市国土资源

主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。

第二十条 按照与市人民政府签订的《地质灾害防治目标责

任书》的要求，乡、镇（场）与村（分场）签订乡、镇（场）—

村（分场）地质灾害防治目标责任书；组织开展辖区内地质灾害

巡查和隐患排查，重点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变化情况，发现地质

灾害和隐患问题及时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；对隐患点警示牌进

行维护；发放地质灾害隐患点“两卡一案”，落实地质灾害防治

“五到位”，并及时向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备；建立地质灾害

巡查登记台账，并于每月 3 日前向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前一个

月的地质灾害巡查情况；做好地质灾害速报和汛期 24 小时应急

值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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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保护辖区内测量标志，禁止破坏测量标志，开

展对测量标志的巡查；发现破坏测量标志的行为应及时制止，并

报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处置。

第四章 考核与监督

第二十二条 库尔勒市国土资源局要做好对农村国土资源

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，督促各乡（镇）、场严格履行职责，并定

期向市人民政府上报情况。各乡（镇）、场加强农村国土资源管

理，杜绝发生以下情况：

1.年度内出现自治区、自治州挂牌督办的农村国土资源案

件；

2.年度内出现违法占用耕地、特别是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

的案件；

3.年度内出现非法开垦土地、违法占地进行建设、无证开采、

滥采乱挖砂石粘土等国土资源违法行为；

4.年度内因巡查不到位导致出现土地矿产卫片违法图斑；

5.年度内土地租赁金收缴未达到库尔勒市农用地管理考核

办法的规定；

6.年度内因开展各项国土资源业务工作不及时办理，拖拉、

推诿、扯皮等不作为、乱作为被办事群众投诉、举报（至市政府、

纠风办、市信访局、市国土资源局等部门）。

7.年度内因履职不到位出现国土资源信访件越级上访、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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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、闹访、缠访等造成恶性信访事件。

第二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将结合绩效考核对各乡（镇）、场

农村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年度考评。

第二十四条 考核结果作为各乡（镇）、场年度评先、奖惩、

以及土地租赁金返还的依据。

第二十五条 对考核不合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由市人民政府

进行约谈，限期整改。未按要求整改的，予以通报批评或者对主

要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。对工作先进单位、以及表现突出的单位

和个人，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。考核结果予以全市通报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意见适用于库尔勒市辖各乡（镇）、场农村

国土资源管理。

第二十七条 本意见由库尔勒市国土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抄送：市党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。

库尔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1 月 18 日印发


